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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
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
責任。

TFG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
富 元 國 際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42）

二零一八年中期業績公佈

富元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連同二零一七年同期之比較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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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收益 五 8,236 21,985
銷售成本 八 (2,073) (4,396)

  

毛利 6,163 17,589
其他收入 六 2,629 21,960
銷售開支 (1) (200)
行政開支 (57,440) (26,023)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值變動 – (26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644) –
註銷附屬公司之虧損 – (7,582)
撥回╱（已確認）應收貿易賬項減值 八、

十二
3,685 (11,946)

財務費用 七 (12,225) (2,808)
應佔一家合營企業溢利 4,453 –

  

除稅前虧損 八 (53,380) (9,271)
所得稅（開支）╱抵免 九 (3,082) 741

  

持續經營業務期內虧損 (56,462) (8,530)
已終止業務期內虧損 – (2,191)

  

期內虧損 (56,462) (10,721)
  

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持續經營業務期內虧損 (48,230) (7,522)
  已終止業務期內虧損 – (2,191)
 非控股權益
  持續經營業務期內虧損 (8,232) (1,008)

  

(56,462) (10,721)
  

每股虧損

持續經營及已終止業務
 — 基本 (0.71)港仙 (0.19)港仙

  

 — 攤薄 (0.71)港仙 (0.19)港仙
  

持續經營業務
 — 基本 (0.71)港仙 (0.15)港仙

  

 — 攤薄 (0.71)港仙 (0.15)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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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虧損 (56,462) (10,721)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折算海外業務而產生之匯兌差額 187 (1,346)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虧損），除稅後 187 (1,346)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56,275) (12,067)
  

以下各項應佔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持續經營業務期內全面虧損 (48,043) (8,868)
  已終止業務期內全面虧損 – (2,191)
 非控股權益
  持續經營業務期內全面虧損 (8,232) (1,008)

  

(56,275) (12,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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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03,118 418,360
用作發展之土地 508,105 –
預付土地租賃款 56,263 57,405
授權 25,072 26,699
於一家合營企業之權益 – 32,862
已抵押銀行結餘 23,005 1,064
遞延稅項資產 十一 5,879 10,056

  

非流動資產總值 1,021,442 546,446
  

流動資產
待售發展中物業 68,274 69,046
待售物業 6,455 6,539
存貨 26 41
應收貸款 十三 – –
應收貿易賬項 十二 2,444 77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項 10,431 11,464
應收一家合營企業款項 – 160,633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93,793 70,418

  

流動資產總值 181,423 318,218
  

資產總值 1,202,865 864,664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項、其他應付賬項及
 應繳費用 十四 20,465 18,125
貸款及借貸 — 於一年內到期 十五 14,226 10,807

  

流動負債總額 34,691 28,932
  

流動資產淨值 146,732 289,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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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貸款及借貸 — 於一年後到期 十五 77,058 85,257
應付票據 十六 158,081 –
應付非控股股東款項 十九 164,217 –
遞延稅項負債 十一 45,498 33,247

  

非流動負債總額 444,854 118,504
  

資產淨值 723,320 717,228
  

股本 十八 69,464 67,816
儲備 579,164 586,57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648,628 654,395
非控股權益 74,692 62,833

  

權益總額 723,320 717,228
 717,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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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一、 公司資料

富元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乃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一間獲豁免有限
公司。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分別為Whitehall House, 238 North Church Street,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KY1-1102, Cayman Islands及香港九龍紅磡紅鸞道18號祥祺中心A
座11樓1101室。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於本期間，本集團主要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從事物業發展及酒店業務。

二、 呈列基準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
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聯交所
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不包括所有須於全年財
務報表載列之資料及披露，並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
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除採納下文附註三披露之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外，編製本未經審核中期綜合財務報
表時所採納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該等報表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公認會計
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披露規定而編製。

除衍生金融工具以公平值計量外，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
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除另有說明者外，該等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
呈列，所有價值均已湊整至最接近千位。本集團功能貨幣為人民幣，而呈列貨幣為港元。

三、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且與
本集團相關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以編製本集團簡明綜合
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客戶合約收益及相關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22號

外匯交易及預付代價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 以股份為基礎付款交易之分類及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修訂 一併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保險合約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 作為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六年

 週期之年度改進一部分
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修訂 轉讓投資物業

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應用上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對未經審核
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報金額及╱或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披露資料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應用任何尚未於本會計期間生效之新訂準則或準則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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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營分部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根據其產品及服務劃分可呈報分部，以就本集團之組成部分提交內
部報告供主要經營決策者定期審閱，以便分配資源至各分部及評估其表現。現有以下兩
個可呈報經營分部：

(a) 物業發展分部包括物業發展及銷售；

(b) 酒店業務分部包括向酒店營運商轉授特許權及若干酒店管理活動。

管理層獨立監察本集團各經營分部之業績，以就資源分配作出決定及評估表現。分部業
績指持續經營業務在未計及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未分配其他收入、未分配公司開支（包
括中央行政成本及董事薪酬）及財務費用之情況下之除稅前溢利或虧損。此乃就資源分
配及表現評估向主要經營決策者及董事會進行匯報之方式。

本集團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收益及業績按可呈報分部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物業發展 酒店業務 總額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部收入：
 銷售予外部客戶 951 3,655 7,285 18,330 8,236 21,985

 其他收入 1,070 721 653 616 1,723 1,337      

分部總收入 2,021 4,376 7,938 18,946 9,959 23,322

授權攤銷 – – (1,591) (2,839) (1,591) (2,839)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33) (214) (14,907) (19,746) (15,140) (19,960)

預付土地租賃款攤銷 (37) (34) (963) (950) (1,000) (984)

撥回╱（已確認）應收貿易賬項減值 – – 3,685 (11,946) 3,685 (11,946)

分部業績 (3,746) (1,854) (8,940) (11,186) (12,686) (13,040)

調節：
 未分配開支 (32,711) (4,603)  

(45,397) (17,643)

 銀行利息收入 433 231

 註銷附屬公司之虧損 – (7,58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644) –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 18,531

 應佔一家合營企業溢利 4,453 –

 財務費用（見附註七） (12,225) (2,808)  

持續經營業務除稅前虧損 (53,380) (9,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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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資料

本集團於兩個主要區域地區經營業務 — 香港及中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 香港 – –
— 中國 8,236 21,985

  

8,236 21,985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 香港 1,300 717
— 中國 991,258 534,609
— 其他國家 – –

  

992,558 535,326
  

上述非流動資產之資料按資產所在地劃分，不包括金融工具、已抵押銀行結餘及遞延稅
項資產。

有關一名重大客戶之資料

銷售予外界客戶約港幣5,379,370元（二零一七年：港幣10,671,000元）乃來自酒店業務分部
之單一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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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收益

收益指期內來自轉授經營權之收益，以及向外界客戶銷售待售物業及提供服務之所得款
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授權收入 7,285 18,330
銷售待售物業及提供服務 951 3,655

  

8,236 21,985
  

六、 其他收入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銀行利息收入 433 231
貸款利息收入 848 848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 18,531
租金收入 644 615
其他 704 1,735

  

2,629 21,960
  

七、財務費用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 (未經審核 )

貸款及借貸利息 3,483 2,808

應付票據利息 7,943 –

票據估算利息（附註16） 267 –

其他利息 532 –
  

12,225 2,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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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除稅前虧損

本集團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除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銷售成本

 出售存貨之成本 482 588
 出售物業之成本 – 969
 授權攤銷 1,591 2,839

2,073 4,396
  

匯兌差額 23,986 (5,945)
折舊 15,588 19,987
預付土地租賃款攤銷 1,000 984
（撥回）╱已確認應收貿易賬項減值 (3,685) 11,946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賃下之最低租賃款 3,055 697
外聘核數師酬金
 — 核數服務 — 本期間 118 133
僱員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 工資及薪金 6,588 4,766
 —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309 198
利息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433) (231)
 貸款利息收入 (848) (848)

(1,281) (1,079)
  

九、 所得稅（開支）╱抵免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回顧年度於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二零一七年：
16.5%）作出撥備。中國附屬公司須按25%（二零一七年：25%）之稅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
其他地區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根據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國家（或司法權區）之適用稅率計
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香港 – –
 中國 – –

  

– –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調整 – –
遞延稅項（支出）╱抵免 (3,082) 741

  

所得稅（開支）╱抵免 (3,082) 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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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按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
間之虧損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6,789,783,139股（二零一七年：5,681,638,040股）計算。

十一、 遞延稅項資產及負債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綜合財務狀況表所示本集團之
遞延稅項資產及負債如下：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遞延稅項資產 5,879 10,056
  

遞延稅項負債 (45,498) (33,247)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遞延稅項資產╱（負債）之變動如下：

遞延稅項資產及負債

稅項虧損及
減值撥備

加速
稅項折舊

用作發展
之土地之

公平值變動 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10,056 (33,247) – (23,191)
收購附屬公司（附註十七） – – (13,218) (13,218)
（於損益中扣除）╱計入損益 (4,049) 967 – (3,082)
匯兌調整 (128) – – (128)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5,879 (32,280) (13,218) (39,619)
    

遞延稅項資產於相關利益可透過未來應課稅溢利變現時確認為稅項虧損及減值撥備。

十二、 應收貿易賬項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賬項總額 88,942 91,293

已確認減值虧損 (86,498) (91,216)
  

2,444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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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間結算日，根據發票日期計算並扣除撥備之應收貿易賬項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個月以內 1,258 77

一至三個月 1,186 –
  

2,444 77
  

應收貿易賬項之減值撥備變動如下：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一月一日 91,216 73,135

期內（撥回）╱已確認減值虧損(附註 ) (3,685) 11,772

匯兌調整 (1,033) 6,309
  

於六月三十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86,498 91,216
  

附註： 於二零一六年，酒店經營權持有人欠付固定月費及特許權費。本集團已多次請求
及要求酒店經營權持有人償還所有欠款。於二零一七年三月十四日，本集團向酒
店經營權持有人展開法律行動，追討本集團所蒙受損失及其他費用。因此，本集
團 已 就 收 回 相 關 索 償 之 不 確 定 性 作 出 應 收 貿 易 賬 項 減 值。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一 月
二十四日，本集團與其中一名前酒店經營權持有人簽訂及簽立和解協議，該名前
酒店經營權持有人承諾分30個月分期結算未償還債務約人民幣14,600,000 元。於二
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該酒店經營權持有人已根據還款時間表償還人民幣3,000,000

元，而過往作出之減值虧損相關金額已相應撥回。

十三、 應收貸款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貸款 19,000 19,000

減：已確認減值虧損 (19,000) (19,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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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應付貿易賬項、其他應付賬項及應繳費用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預收租金款項 350 –
其他應付賬項及應繳費用 20,115 18,125

  

20,465 18,125
  

十五、 貸款及借貸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貸款及借貸：

一年內 14,226 10,807
一年後但兩年內 77,058 14,410
兩年後但五年內 – 70,847

  

91,284 96,064
減：須於一年內償還列入流動負債部分 (14,226) (10,807)

  

毋須於一年內償還列入非流動負債部分 77,058 85,257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一間財務機構向本集團一家附屬公司借出之貸款及借貸以位
於中國茂名市之租賃土地及樓宇作抵押。

十六、 應付票據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 (經審核 )

無抵押票據，按攤銷成本 – –
於發行日期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157,814 –
票據之估算利息 267 –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158,081 –
  

本集團發行票據作為收購附屬公司之部分應付代價，收購已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完成。票據本金額為港幣160,000,000元，息票率為12.0厘，無抵押，並於發行日期起計三週
年到期。票據初步按公平值計量，其後使用實際利率法按攤銷成本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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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收購附屬公司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完成收購並非由本集團擁有之合營企業之其餘50%

股權及應收其前股東之股東貸款。收購事項之購買代價按現金港幣付款15,000,000元以及
不可轉換之3年期息票率12%之本金額港幣160,000,000元之票據（附註十六）之方式支付。
所收購可識別資產、所承擔負債及收購事項之代價之公平值如下：

收購事項
確認之
公平值

港幣千元

所收購可識別資產及所承擔負債之公平值
 發展中土地 518,551
 已抵押銀行結餘 45,77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項 19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3,191
 應付貿易賬項、其他應付賬項及應繳費用 (1,320)
 應付一名非控股股東款項 (164,217)
 遞延稅項負債 (13,218)

 

按公平值計算之可識別資產總值 398,779
 

以下列方式支付
 代價公平值
  現金 15,000
  按公平值計算之票據，按攤銷成本（附註十六） 157,814
 集團先前持有股權 37,889
 應收一間附屬公司款項 167,633
 非控股權益 20,443

 

總計 398,779
 



– 15 –

十八、 股本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法定：
　100,000,000,000股（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0,000,000,000股）
  每股面值港幣0.01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0.01元）
  之普通股 1,000,000 1,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6,946,350,040股（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781,638,040股）
  每股面值港幣0.01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0.01元）
  之普通股 69,464 67,816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六 月 二 十 二 日，本 公 司 根 據 一 般 授 權 按 每 股 港 幣0.255元 配 發 及 發 行
164,712,000股股份，總代價約為港幣42,000,000元。

十九、 應付非控股股東款項

應付非控股股東款項於借款日期起計三年後到期，並無抵押及免息。 

二十、 經營租約安排

(a) 作為出租人

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賃協議將其於中國茂名市之物業其中一部分出租，租期
為五年。租賃協議規定租戶須支付租約保證金。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未來最低應收租賃款總額之到期情況如下：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一年內 473 1,175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 –
  

473 1,175
  

(b) 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約承擔租用若干辦公室物業。物業租賃經協商年期介乎一至五年。
並無租賃包括或然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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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經營租約下之最低租賃款：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辦公室物業 3,055 1,428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按照不可撤銷經營租約之未來最低應付租賃款總
額之到期情況如下：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一年內 5,027 6,059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2,075 5,059

  

7,102 11,118
  

二十一、 或然負債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六 月 三 十 日，本 集 團 之 或 然 負 債 為 港 幣105,000元（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二 月
三十一日：港幣2,414,000元）。該等或然負債涉及向銀行作出之回購擔保，以獲得該等銀
行向本集團之待售物業買家提供按揭貸款。

董事認為，倘出現拖欠支付款項，相關物業之可變現淨值可彌補未償還按揭本金還款及
應計利息及罰款。因此，並無於賬目內就擔保作出撥備。

二十二、 資本承擔

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並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175,000,000元）。

二十三、 股息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並無派付或建議派付任何股息，自報告期間結束以來
亦無建議派付任何股息（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二十四、 報告期後事項

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本集團於一項由成都市公共資源交易服務中心管理之拍賣
中成功競投兩幅地盤面積分別為42,050.54平方米及33,262.93平方米之地塊。收購兩幅地塊
的總代價約為人民幣176,820,000元。該兩幅地塊位於中國成都市，指定用作住宅用途，土
地使用權為期70年。總代價將由本集團透過內部資源及╱或股本及╱或債務集資方式撥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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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益達港幣8,200,000元，二零
一七年同期則為港幣22,000,000元。本集團錄得除稅前虧損港幣53,400,000元，
二零一七年同期之虧損則為港幣9,300,000元。有關虧損主要源自（其中包括）(i)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匯率不利變動，故此將本集團資
產及負債由功能貨幣人民幣換算為港幣時產生匯兌虧損，導致匯兌虧損增加；
(ii)本集團租賃土地以及物業、廠房及設備攤銷及折舊；及 (iii)於二零一八年一
月發行票據作為收購附屬公司之部分代價涉及產生利息開支。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綜合虧損達
港幣48,200,000元，而二零一七年同期錄得之虧損則為港幣9,700,000元。

物業發展分部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物業發展分部之銷售額達港幣1,000,000
元，而二零一七年同期則為港幣3,700,000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之分部虧損為港幣3,700,000元，二零一七年同期則為虧損港幣1,900,000元。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星晨花園（「星晨花園」）住宅單位中約99.9%及星晨
廣場（「星晨廣場」）全部住宅及商業單位中約98.1%已售出。

本集團繼續專注於已竣工未出售物業之銷售及正積極尋找具盈利投資機會的
物業發展業務，持續作為本集團主要業務重點。

酒店業務分部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酒店業務分部錄得轉授經營權收益港
幣7,300,000元，而二零一七年同期則為港幣18,300,000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分部虧損達港幣8,900,000元，而二零一七年同期之虧損則
為港幣11,200,000元。虧損主要源自財務費用、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及預付土
地租賃款攤銷。

區域分部

期內，本集團並無來自香港之收益，而來自中國其他地區之收益主要與酒店
業務及物業發展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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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收購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完成收購若干附屬公司（「該等附屬公司」），
代 價 總 額 為 港 幣175,000,000元，以 現 金 港 幣 15,000,000元 及 不 可 兌 換 的 港 幣
160,000,000元三年期12厘息率票據之方式支付。該等附屬公司主要資產包括位
於中國珠海市橫琴區的地塊，總面積為60,339.83平方米。由於地塊所在地點獨
特及具有不俗經濟前景，本集團計劃將地塊發展為多幢研發綜合大樓及商用
物業供出售及╱或出租，具有資本增值潛力及╱或帶來穩定收入來源。

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本集團於一項由成都市公共資源交易服務中心
管理之拍賣中成功競投兩幅地盤面積分別為42,050.54平方米及33,262.93平方米
之地塊。收購兩幅地塊的總代價約為人民幣176,820,000元。該兩幅地塊位於中
國成都市，指定用作住宅用途，土地使用權為期70年。總代價將由本集團透過
內部資源及╱或股本及╱或債務集資方式撥付。

財務狀況回顧

概覽

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之非流動資產（主要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
預付土地租賃款、用作發展之土地及授權）為港幣1,021,400,000元，於二零一七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港幣546,400,000元。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流動資
產為港幣181,400,000元，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港幣318,200,000元。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流動負債為港幣34,700,000元，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則為港幣28,900,000元。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非流動負債為港幣
444,900,000元，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港幣118,500,000元。

股本結構、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計息借貸總額為港幣249,400,000元（二零
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96,100,000元），主要來自一間財務機構之借貸及
收購附屬公司而發行之票據。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可供使用但
尚未動用之銀行信貸為零（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零）。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權益總額為港幣723,300,000元（二零一七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717,200,000元）。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為34.5%（二零一七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13.4%）。資產負債比率乃按照本集團計息借貸總額除以權益總
額為基準計算。

作為財政管理之一部分，本集團集中處理本集團所有營運之資金。本集團之
外匯風險主要涉及人民幣（來自其酒店業務及銷售於中國中山市之物業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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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承擔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六 月 三 十 日，本 集 團 並 無 任 何 資 本 承 擔（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二 月
三十一日：港幣175,000,000元）。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或然負債約為港幣100,000元（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2,400,000元），主要涉及向銀行作出回購擔保，以獲得該
等銀行向星晨花園及星晨廣場所開發物業之買家提供按揭貸款。

董事認為，倘出現拖欠支付款項，相關物業之可變現淨值可彌補未償還按揭
本金還款及應計利息及罰款。因此，並無於綜合財務報表內就此作出虧損撥備。

集資活動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二日，本公司根據一般授權按認購價每股認購股份港
幣0.255元配發及發行合共164,712,000股認購股份，代價總額約港幣42,000,000元。
扣除相關開支約港幣1,000,000元後，所得款項淨額將約港幣41,000,000元，將用
作本集團一般營運開支。

抵押本集團資產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抵押予一間財務機構之租賃土地及樓宇
之賬面值約為港幣442,400,000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459,400,000
元），作為按揭貸款之抵押品。

此外，非流動銀行結餘 (i)約港幣1,000,000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
幣1,100,000元）已抵押予多間銀行，作為本集團待售物業買家所獲授按揭貸款
之抵押品；及 (ii)約港幣22,000,000元已抵押予一家銀行，作為發出履約保證之
抵押品，該履約保證擔保本集團履行就收購一幅位於中國珠海橫琴之地塊而
與珠海市國土局簽訂之土地出讓合同項下責任。

員工分析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六 月 三 十 日，本 集 團 僱 用 之 員 工 總 數 為58人，於 二 零 一七 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53人。作為本集團人力資源政策之一部分，僱員是根據
本集團之薪酬及花紅等級一般架構，按本身表現獲得報酬。現時，本集團會
繼續推行其整體人力資源培訓及發展計劃，以讓僱員學習所需知識、技能及
經驗，應付現時及未來之要求及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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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展望及計劃

展望二零一八年下半年，貿易戰對全球經濟環境構成威脅並帶來不明朗因素。
然而，中國經濟持續有序增長，商住物業需求穩定。本集團看好中國及海外
房地產市場之前景，將繼續物色其他物業發展項目及投資機會。本集團核心
業務繼續為物業發展及酒店業務。

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致力維持高水準之企業管治，並堅守問責及透明度之原則。

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應用及一直遵守上市規則
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之原則及適用之守則條文，惟
下文概述之若干偏離情況除外：

守則條文A.6.7

守則條文A.6.7規定，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應出席股東大會，並
對股東之意見有中肯瞭解。

兩 (2)名 執 行 董 事 及 一 (1)名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因 其 他 公 務 而 未 能 出 席 於 二 零
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然而，若干執行董事及獨
立非執行董事均有出席是次股東大會，令董事會得以對股東之意見有中肯瞭解。

守則條文E.1.2

守則條文E.1.2規定，董事會主席應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彼亦應邀請審核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及任何其他委員會（如適用）之主席出席大會，或應在
該等委員會主席未克出席時邀請另一名委員會成員（或倘該名委員會成員未
能出席，則其正式委任代表）出席大會。該等人士須在股東週年大會上回答提問。

董事會主席楊立君先生（「楊先生」）因其他公務而未能出席於二零一八年五月
二十八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然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
事陳凱寧女士擔任股東週年大會主席，而審核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之主席亦
有出席以回答任何提問，確保與股東保持有效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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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經對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所有董事均確認
彼等於期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標準。

董事資料變更

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規定須予披露之董事資料變更載列如下：

— 自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起，執行董事兼董事會主席楊先生獲提供董事袍
金每月港幣150,000元另加年終酌情花紅，有關酬金乃參考楊先生之表現、
於本公司之職責及本公司酬金政策條款釐定。

— 余錦雄先生（「余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執行董事，自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二
日起計為期三 (3)年。余先生有權享有董事袍金每月100,000港元另加董事
會全權酌情釐定之年終酌情花紅。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
出售或贖回其任何上市證券。

審閱中期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已由審核委
員會及管理層審閱。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之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承董事會命
富元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楊立君

香港，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楊立君先生、萬建軍先生、王鉅成先生及
余錦雄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凱寧女士、蘇慧琳女士及宋逸駿先生組成。


